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岱山县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

岱灾防办〔2025〕1 号

关于征求《岱山县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管理办法

（试行）》（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属各有关部门：

2025 年是“十四五”实施的收官之年，为切实做好我县

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根据国务院《地质灾害防治条例》、《浙

江省地质灾害防治条例》、《浙江省自然资源厅 浙江省应

急管理厅 关于进一步规范地质灾害应急排险处置和应急治

理工程管理工作的通知》和《浙江省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质量

和安全生产管理办法》等规定，结合我县实际，修编了《岱

山县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

请各单位结合自身职能，认真组织研究，并于 1 月 10 日（周

五）下午下班前将书面意见反馈至我局地矿科，如无意见也

请书面反馈。

联系人：周奇达，电话：13705802130、662130





岱山县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管理办法（试行）

为切实做好岱山县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避免和减轻

地质灾害造成的损失，确保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促进

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国务院《地质灾害防治条

例》、《浙江省地质灾害防治条例》、《浙江省自然资

源厅 浙江省应急管理厅 关于进一步规范地质灾害应急

排险处置和应急治理工程管理工作的通知》和《浙江省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管理办法》等规定，

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地质灾害，是指由于自然产生和人为诱

发的对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造成危害的地质现象，主要

包括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地面沉

降等。

一、工作原则

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必须坚持以下原则：

（一）预防为主、避让与治理相结合的原则。通过

努力最大限度地减少因地质灾害所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

产损失。

（二）从实际出发的原则。紧密结合经济建设和社

会发展的需要，并同深化改革、海岛开发及工程建设相

结合，做到“经济、社会、生态”三大效益统一。

（三）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分阶段实施的原则。

对全县地质灾害点和隐患点按轻重缓急分期治理，近期



治理突出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优先安排危险性大的灾害

点治理；远期治理突出超前性和指导性；做到近期和远

期相结合，局部治理和区域环境治理相结合。

（四）治理责任与灾害隐患点诱发原因相挂钩的原

则。对因自然原因引发的自然灾害及隐患点原则上由政

府、集体组织治理，对人为活动引发的由引发人治理。

二、确定地质灾害发生的原因

地质灾害发生的原因（自然因素、人为活动）由县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专家分析论证后认定，并确定治

理责任单位。

三、项目资金管理与预算安排

（一）地质灾害防治基金由县财政局、县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共同管理。在县财政局建立专用账户，统一筹

集和使用基金，做到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

（二）县财政局负责资金的预算安排，参与项目资

金的审批和管理，项目的资金拨付，对资金使用情况和

财务管理进行监督检查；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项目

的审批，会同财政部门进行资金拨付，对项目实施过程

进行监督检查，参与 。其中：

1.因自然因素造成的地质灾害防治经费由县政府、

乡镇政府、 村集体共同负担，具体为县政府负担 65%，

乡镇政府负担 20-25%，社区（村）级负担 10-15%。

2.因工程建设等人为活动引发的地质灾害，按照

“谁引发、谁治理”“谁受益，谁治理”的原则由工程



建设单位等引发人承担并负责治理。

四、地质灾害治理方案的认定、工程的实施、验收、

管理和维护

自然因素引发地质灾害灾险情后，县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应当会同县应急管理局及时组织有资质的单位开展

应急调查，确定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类型，治理责任单位

为属地乡镇人民政府。

（一）应急排险项目：

1.对于可以通过清坡、回填压脚、填埋裂缝、简单

支挡或支护（锚网、喷砼、护坡、挡土墙），以及修筑

截(排)水沟等简易措施消除危害，且工程造价一般在 10

万元以下，作为应急排险处置。

2.属地乡镇人民政府提出应急排险处置的申请，经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调查核实确认。由属地乡镇人民政

府委托有资质单位出具应急排险方案后，组织具有相应

工程实施能力的单位或者人员实施。

3.应急排险处置完成后，由属地乡镇人民政府组织

验收，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应派人参加并提出意见，验

收结果及时通报县应急管理局。

4.应急排险处置的日常维护由受益单位（或个人）

负责，无直接受益单位（或个人）的，由社区、村指派

专人负责。

（二）常规治理工程：

1.危险区域较大，且工程造价一般在 10 万元以上，



应实施常规地质灾害治理工程。

2.常规治理工程方案由属地乡镇人民政府委托有资

质单位进行编制，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专家进行方

案评审，属地乡镇人民政府负责项目立项及招投标和工

程监管。

3.常规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完工后，施工单位组织自

检合格的，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会同相关部门组织开展

工程初步（交工）验收；初步验收合格后，应经过一个

水文年的试运行，期间未发现质量问题后开展竣工验收。

其中直接工程费用（工程中标价）30 万元以下的，可以

简化有关程序，合并初步验收和竣工验收。

4.竣工验收合格后,常规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的管理

维护单位依照《地质灾害防治条例》确定。管理维护单

位应当建立管理维护制度,确定管理人员,对工程及其运

行状况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检查巡查,做好日常维护、保

养和保护,并形成维护保养记录。

五、地质灾害治理资金申请与拨付

（一）应急排险项目：每年汛期后，第一时间开展

汛后核查，并根据规范实施应急排险项目。项目完成后

根据设计合同、监理合同、施工合同以及结算审核报告

等材料确定各乡镇投入的排险资金，并于第二年 3 月底

前完成资金拨付工作。

（二）常规治理工程：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进场施工

后，各乡镇提出拨款申请，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工程



中标价的 60%作为前期款，向县财政申请并拨付给各乡镇；

项目通过初步（交工）验收后，根据合同拨付剩余资金；

项目通过竣工验收后，根据工程结算报告等拨付剩余尾

款。

六、其他

（一）属地乡镇人民政府需做好地质灾害治理工程

项目的政策处理工作。

（二）应急排险项目涉及锚网、喷砼、护坡、挡土

墙等工艺的必须聘请监理。

（三）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损毁、损坏地质

灾害治理工程设施。本办法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解

释。




